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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认真做好 2021

年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 

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 

办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局机关各处室： 

今年，我局共收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转来 2021 年自治区

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
提案”建议提案 5 件，其中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

议 2 件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 3 件。为认真做

好 2021 年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切实提高办理质量，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办理责任 

办理和落实好建议提案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法

定职责，是政府依法接受法律监督、民主监督、社会监督的重

要举措，更是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承办处室

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

步改进办理工作作风，讲实效，办实事，及时将办理工作落到

实处。要对照附件 1 中所列建议提案，逐件确定承办人员，按

时间要求答复，切实做到交办事项有人接，落实任务有人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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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委员有人联系，反馈意见有人传递。 

二、规范办理程序，确保工作进度 

（一）严格按时办理。由我局主办的建议提案，须 2021

年 8 月 31 日前办复。由我局协办的建议提案，须在 2021 年 6

月 30 日前将协办意见函告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汇总后统一答

复。对个别难度大、不能按期办复的建议提案，在办理期限内

要向代表委员说明情况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，可适

当延期，最迟不得超过 2021 年 9 月 30 日。对代表委员反馈不

满意的建议提案，承办处室要主动与代表委员沟通，积极采取

措施重新办理，并在 1 个月内再次答复。 

（二）严格规范答复。 

1.建议提案办理复文(含主、协办意见，下同)要严格按照

规定要求和格式行文，直奔主题，言简意赅。所提问题已经解

决或被采纳的，用“A”标明;所提问题部分解决及纳入规划逐

步解决的或部分采纳的，用“B”标明;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

制或其他原因待以后解决的，以及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，用“C”

标明。办理复文是否公开，需在复文首页上按照公文公开属性

标注要求规范标注。办理复文需书面抄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

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、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、自治

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 

2.主办件的办理复文须经主要领导审核后，由承办处室通

过寄送或其他方式送达委员，要一并寄送《自治区十二届人大

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《自治区政协十一届

四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。主办件办理完毕时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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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处室将《建议提案办理沟通联系卡》随办理复文交办公室，

由办公室统一反馈至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，并将沟通联系情

况及时填写至网上办理系统。协办件的办理复文须经主要领导

审核后，由承办处室寄送至主办单位。 

3.办理过程中，要积极宣传我局建议提案办理情况和先进

经验。若答复意见涉密的，请各责任处室做好保密工作。纸质

复文、网上复文任何一个途径未答复的，均视为未完成办理。 

三、提升办理质量，突出工作实效 

（一）强化沟通协商。按照“办前了解意图，办中征求意

见，办后跟踪回访”全过程沟通步骤，采取电话邮件、上门走

访、协商座谈、实地调研等方式，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

议，找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，夯实办理基础。由我局主办

的建议提案，承办处室要充分发挥牵头主办的作用，主动联系

协办单位，与代表委员“面对面”沟通。由我局协办的要积极

配合，按时向主办单位提交办理意见。各承办处室要将与代表

委员联系沟通情况填入《建议提案办理沟通联系卡》，并由受

访的代表委员签名或盖章，做到办理前沟通联系、办理中征求

意见、办理后跟踪回访。 

（二）注重办理实效。要加强对建议提案内容的分析研究，

认真采纳合理意见和建议，积极主动解决建议提案反映的问题。

凡是有条件或经过努力能解决的，要集中力量尽快解决;因条件

所限一时难以解决的，要制定计划，创造条件逐步解决，并及

时将进展情况向代表委员反馈。对综合性、全局性、前瞻性较

强的问题，要以适当方式报送有关领导，或由相关机构进行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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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研究，充分发挥建议提案的决策参考作用。同时，要认真做

好建议提案办理公开工作，接受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人民群

众监督，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 

（三）提高复文质量。要树立鲜明质量导向，坚持实事求

是、开诚布公，增强答复意见针对性，注重反馈所提问题的解

决落实情况和所提建议的吸收采纳情况。杜绝以工作情况汇报

代替答复，杜绝敷衍应付草率答复，杜绝出现错字漏词等低级

错误。 

（四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对代表委员反馈办理结果不满意、

无故超时复文、复文质量不达标或者格式不规范等将作为自治

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扣分项的重要依据。局办公室将开展督导

检查，跟踪办理进度，推动建议提案有效落实。对列入计划逐

步解决的建议提案，转入下一年度滚动办理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1 年建议提案交办表 

      2．主办建议提案答复的函（格式） 

      3．建议提案协办意见的函（格式） 

          4．建议提案办理沟通联系卡（主办件） 

      5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

         征询意见表 

      6．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办理情况 

         征询意见表 

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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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21 年 6 月 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 1 

2021 年建议提案交办表 

序

号 

承办 

处室 

人大建议（2 件） 政协提案（3 件） 

主办 

（1 件） 

协办 

（1 件） 

主办 

（1 件） 

协办 

（2 件） 

1 物资储备处  143  168、185 

2 
安全仓储与

科技处 
096  419  



 

 

 

建议交办表（主办） 
序

号 
建议号 建议人 标  题 责任领导 主办处室 协办单位 备注 

1 096 雍建华 
关于加强基层国有粮库体系建设的建

议 
霍振祥 

安全仓储与

科技处 
 主办 

 

建议交办表（协办） 
序

号 
建议号 建议人 标  题 责任领导 主办处室 主办单位 备注 

1 143 翟云玲 
关于建立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长

效机制的建议 
金永灵 物资储备处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协办 

 

 



 

 

提案交办表（主办） 

序号 提案号 提案人 标  题 责任领导 主办处室 协办单位 备注 

1 419 文  军 关于加强基层国有粮库体系建设的提案 霍振祥 
安全仓储与

科技处 

五市人民政府、自

治区财政厅 
主办 

 

提案交办表（协办） 

序号 提案号 提案人 标  题 责任领导 主办处室 主办单位 备注 

1 168 杨文生 
关于支持宁南山区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建设

的提案 
金永灵 物资储备处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协办 

2 185 魏  莉 
关于建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应急保障机制

的提案 
金永灵 物资储备处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协办 



 

 

附件 2 

 

主办建议提案答复的函（格式） 

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[办复情况标记]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〔2021〕×号 

[是否同意公开] 

 

关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（自治区政协
十一届四次会议）第××号建议（提案）答复的

函 

×××代表（委员）： 

您提出的关于××××××××××××的建议（提案）收悉，我局会

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 

（加盖印章）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            

2021 年×月×日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（处室联系电话）：  

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（自治

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）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督办处。 



 

 

附件 3 

建议提案协办意见的函（格式） 

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[办复情况标记]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〔2021〕×号 

[是否同意公开] 

 

关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（政协十一届
四次会议）第××号建议（提案） 

协办意见的函 

 

×××（主办单位）： 

现就×××代表（委员）提出的关于×××的建议（提案），经我

委认真研究办理，现提出如下协办意见： 

（加盖印章） 

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   2021 年×月×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（处室联系电话）：  

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（自治

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）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督办处。  



 

 

附件4 

建议提案当面办理沟通联系卡 

代表委员  建议提案编号  

主办单位  沟 通 人  

沟通时间  沟 通 地 点  

沟

通

交

流

内

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代

表

委

员

意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2021 年  月  日  

 

  注：1.提倡主办单位在建议提案办理期间，当面与代表委员就建议提

案内容、目的和办理方式、预期结果等进行直接沟通交流。2.建议提案办

理答复结束后，主办单位将此表随办理复文反馈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 

 



 

 

附件5 

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 
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    注: 此表由人大代表填写后, 寄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督

办处(通讯地址:银川市解放西街 361 号  邮编 750001 )。 

编   号 
 

案   由 
 

承办単位 
 

 提 案 者 

及 电 话 

  

 

     一、 对办理态度是否満意 

口满意    口基本满意    口不满意

二、 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

口满意    口基本满意    口不满意

三、 有何进一步的意见和建议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021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 

附件 6 

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 
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注: 此表由政协委员填写后, 寄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督

办处(通讯地址:银川市解放西街 361 号  邮编 750001 )。 

编   号 
 

案   由 
 

承办単位 
 

 提 案 者 

及 电 话 

  

 

     一、 对办理态度是否満意 

口满意    口基本满意    口不满意

二、 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

口满意    口基本满意    口不满意

三、 有何进一步的意见和建议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021年   月   日 
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局领导 

 

 



 

 

 

 


